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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是大韩民国的简称ꎬ 位于东亚朝鲜半岛

南部ꎮ １９１０ 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的殖民地ꎬ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光复取得独立ꎮ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和 ９ 月ꎬ
依北纬 ３８ 度线ꎬ 朝鲜半岛南北先后成立大韩民国

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

来ꎬ 韩国政府实行了 “出口主导型” 开发经济战

略ꎬ 创造了被称为 “汉江奇迹” 的经济高速增长

期ꎬ 并跻身 “亚洲四小龙” 之一ꎮ 韩国现行刑法

典是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第 ２９３ 号法律ꎬ 从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３ 日起施行ꎮ 韩国刑法典在颁布施行之后进

行了 １９ 次局部修正ꎬ 最新的一次是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第 １５９８２ 号法律所作的修正ꎮ 现行的韩国刑

法的主要内容有:
１􀆰 刑法的渊源

韩国的刑法立法包括 «刑法典» 和特别刑

法ꎮ «刑法典» 是刑法的主体ꎬ 还有单行刑法以

及在民事、 经济、 行政法律中规定的附属刑法条

款ꎮ 本书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 «韩国刑法典» 及

其修正ꎻ 二是韩国主要的单行刑法ꎬ 包括 «韩国

军事刑法典» «韩国微罪处罚法» 等 ２７ 部单行

刑法ꎮ
２􀆰 刑法典的体系

«韩国刑法典» 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ꎮ 总则

部分包括四章: 第一章 ( «刑法典» 的适用范

围)、 第二章 (犯罪)、 第三章 (刑罚)、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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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ꎮ 分则部分包括二十一章: 第一章 (内乱罪)、 第二章 (外
患罪)、 第三章 (侵犯国旗罪)、 第四章 (妨害国交罪)、 第五章

(危害公共安宁罪)、 第六章 (爆炸物罪)、 第七章 (公务员职务犯

罪)、 第八章 (妨碍执行公务罪)、 第九章 (脱逃与窝藏罪)、 第十

章 (伪证与毁灭证据罪)、 第十一章 (诬告罪)、 第十二章 (有关逝

者的犯罪)、 第十三章 (放火与失火罪)、 第十四章 (决水与妨害水

利罪)、 第十五章 (妨害交通罪)、 第十六章 (妨害饮用水罪)、 第

十七章 (鸦片罪)、 第十八章 (妨害货币罪)、 第十九章 (妨害有价

证券、 邮票与印花罪)、 第二十章 (妨害文书罪)、 第二十一章 (妨
害印章罪)、 第二十二章 (妨害风化罪)、 第二十三章 (赌博与彩票

罪)、 第二十四章 (杀人罪)、 第二十五章 (伤害与暴行罪)、 第二

十六章 (过失致伤致死罪)、 第二十七章 (堕胎罪)、 第二十八章

(遗弃与虐待罪)、 第二十九章 (非法逮捕与拘禁罪)、 第三十章

(胁迫罪)、 第三十一章 (略诱和诱与贩卖人口罪)、 第三十二章

(强奸与猥亵罪)、 第三十三章 (侵害名誉罪)、 第三十四章 (妨害

信用、 业务与拍卖罪)、 第三十五章 (侵犯秘密罪)、 第三十六章

(侵入住宅罪)、 第三十七章 (妨碍行使权利罪)、 第三十八章 (盗
窃与抢劫罪)、 第三十九章 (诈骗罪与敲诈罪)、 第四十章 (侵占与

背信罪)、 第四十一章 (赃物罪)、 第四十二章 (损毁罪)ꎮ
３􀆰 刑法的地域效力

韩国刑法采取以属地管辖、 属人管辖为原则ꎬ 保护管辖和普遍

管辖为补充的刑事管辖权体制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２ 条规定了属地

管辖原则: “本法适用于在大韩民国领域内犯罪的韩国公民和外国

人ꎮ” 第 ３ 条规定了属人管辖原则: “本法适用于在大韩民国领域外

犯罪的韩国公民ꎮ” 此外ꎬ «韩国刑法典» 还在第 ５ 条规定了有限制

的普遍管辖原则ꎬ 在第 ６ 条规定了有限制的保护管辖原则ꎮ
４􀆰 外国刑事判决效力

韩国刑法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效力整体上采取消极承认主义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７ 条规定: “实施犯罪已经在外国经受判决全部或

者部分执行的ꎬ 已被全部或者部分执行的该判决应当被计入到在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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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宣告的判决中ꎮ” 但 «韩国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罪行的处罚等

的法律» 第 ７ 条规定对该法规定的特定犯罪采取积极承认主义:
“对国际刑事法院已经作出终局有罪或者无罪判决的涉及种族灭绝

等犯罪的被起诉案件ꎬ 应当作出免诉判决ꎮ”
５􀆰 刑法的溯及力

韩国刑法在此问题上采取从旧兼从轻原则ꎬ 而且在溯及力的适

用范围上采取较为彻底的有利于被告人原则ꎬ 在行为性质发生 “有
罪变无罪” 的情况时新法的溯及力可以及于生效判决ꎮ «韩国刑法

典» 第 １ 条第 １ 款规定: “行为的犯罪性与可罚性ꎬ 应当依照行为

实施时生效的法律确定ꎮ” 第 ２ 款规定: “犯罪实施后法律变更ꎬ 根

据新法其行为不再构成犯罪或者新法规定的刑罚轻于旧法的ꎬ 应当

适用新法ꎮ” 第 ３ 款规定: “依据旧刑法对所实施犯罪的判决确定后

法律变更ꎬ 该行为不再构成犯罪的ꎬ 应当免除其刑罚的执行ꎮ”
６􀆰 责任主义原则

韩国刑法坚持责任主义原则ꎬ 即只有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

的行为ꎬ 才可能构成犯罪ꎮ 首先在 «韩国刑法典» 第 １３ 条、 第 １４
条规定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ꎬ 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ꎮ 然后在第

１５ 条规定了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 “对行为人未认识到构成特

别重罪之事实的行为ꎬ 不应以该重罪处罚ꎮ” “对于刑罚因为结果而

变得更重的犯罪ꎬ 如果该结果无法预见的ꎬ 不应以更重的犯罪处

罚ꎮ” 继而在第 １６ 条规定了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 “在误认为

自己的行为依据现行法律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实施犯罪的ꎬ 如果该

错误认识存在正当理由的ꎬ 不处罚ꎮ”
７􀆰 因果关系

韩国刑法非常有特色地规定了因果关系问题ꎬ «韩国刑法典»
第 １７ 条规定: “如果行为没有导致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危险的发生ꎬ
不应当因结果受处罚ꎮ” 进而规定了同时犯等因果关系无法查明的

情形的处理原则ꎬ 第 １９ 条规定: “一系列独立行为在同一时间或者

数个不同时间竞合ꎬ 如果无法查明是哪一个行为导致了结果的ꎬ 各

行为都应当作为未遂罪处罚ꎮ”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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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不作为犯罪

«韩国刑法典» 第 １８ 条规定: “有义务阻止危险发生的人或者

导致危险发生的人ꎬ 不阻止危险发生的ꎬ 应当基于该危险导致的结

果处罚ꎮ”
９􀆰 刑事责任能力

韩国刑法对刑事责任能力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１) 刑事

责任年龄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９ 条规定: “未满 １４ 周岁的人的行为ꎬ
不处罚ꎮ” (２) 精神障碍人的刑事责任能力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规定: “因为身心障碍没有能力辨别事物或者控制其意志

的人的行为ꎬ 不处罚ꎮ” 第 ２ 款规定: “因为身心障碍导致前款所指

的能力减弱的人的行为ꎬ 可以减轻处罚ꎮ” 第 ３ 款规定了原因自由

行为的处理原则: “预见到犯罪危险的发生故意地导致其身心障碍

的人的行为ꎬ 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ꎮ” (３) 聋哑人的刑事责任能力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１１ 条规定: “聋哑人的行为ꎬ 应当减轻处罚ꎮ”

１０. 正当行为

韩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下列五种正当行为类型: (１) 正当行为ꎮ
是指除了下述四种正当行为以外的兜底性的正当行为ꎮ «韩国刑法

典» 第 ２０ 条规定: “依法律法规的行为、 遵循公认的业务惯例的行

为或者其他不违反社会常规的行为ꎬ 不处罚ꎮ” (２) 正当防卫ꎮ «韩
国刑法典» 第 ２１ 条第 １ 款规定: “为了防卫正在进行的对自己或者

他人的法益的不正当侵害而实施的行为ꎬ 如有相当理由的ꎬ 不处

罚ꎮ” (３) 紧急避险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２２ 条第 １ 款规定: “为了避

免自己或者他人的法益正在发生的危险而实施的行为ꎬ 如有相当理由

的ꎬ 不处罚ꎮ” (４) 自救行为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２３ 条第 １ 款规定:
“在依法定程序不能保全请求权的情况下ꎬ 为了避免无法行使请求

权或者行使发生重大困难而实施的行为ꎬ 如有相当理由的ꎬ 不处

罚ꎮ” (５) 被害人承诺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２４ 条第 １ 款规定: “基于

有权处分法益的人的同意而侵害该法益的行为ꎬ 不处罚ꎮ 但法律有

特别规定的ꎬ 不在此限ꎮ”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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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犯罪未完成形态

韩国刑法典规定了四种具体的犯罪未完成形态ꎮ (１) 预备和共

谋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２８ 条规定: “如果犯罪的共谋或者预备行为未

达到着手实行阶段的ꎬ 不处罚ꎮ 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ꎬ 不在此限ꎮ”
(２) 障碍未遂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２５ 条第 １ 款规定: “已经着手实

行犯罪ꎬ 但未实行终了或者未发生结果的ꎬ 作为未遂罪处罚ꎮ” 第 ２
款规定: “对未遂罪ꎬ 可以比照既遂罪予以减轻处罚ꎮ” (３) 不能未

遂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２７ 条非常有特色地将不能未遂从障碍未遂中

抽出来单独加以规定: “即使因为对实行手段或者对象的认识错误

而不可能发生结果ꎬ 但只要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ꎬ 也应当处罚ꎮ
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ꎮ” (４) 中止未遂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２６
条规定: “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ꎬ 但自动停止犯罪行为或者阻

止该行为的结果发生的ꎬ 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ꎮ”
１２􀆰 共同犯罪

韩国刑法将共同犯罪人分为共同正犯、 教唆犯和帮助犯: (１) 共

同正犯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３０ 条规定: “２ 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ꎬ
每一个人都应作为所犯之罪的正犯处罚ꎮ” (２) 教唆犯ꎮ «韩国刑法

典» 第 ３１ 条规定: “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ꎬ 处罚与实行该犯罪者相

同ꎮ” “被教唆并且同意实行犯罪ꎬ 但未着手实行的ꎬ 应当比照共谋

犯或者预备犯的规定对教唆人和被教唆人予以处罚ꎮ” “即使被教唆

人未同意实行犯罪ꎬ 也应当对教唆人适用前款规定ꎮ” (３) 帮助犯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３２ 条规定: “帮助他人实行犯罪的ꎬ 以帮助犯处

罚ꎮ” “对帮助犯的处罚ꎬ 应当比照正犯减轻ꎮ”
１３􀆰 罪数

«韩国刑法典» 第 ４０ 条对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做出了具体的

规定: “如果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ꎬ 应当以对重犯罪所规定的

刑罚处罚ꎮ”
１４􀆰 刑罚的种类

韩国的刑罚包括死刑、 徒刑、 监禁、 剥夺资格、 停止资格、 罚

金、 拘役、 科料和没收九种ꎮ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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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量刑情节

韩国刑法对量刑情节进行了不同的分类: (１) 免除处罚情节、
减轻处罚情节和加重处罚情节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５６ 条还对减轻情

节和加重情节竞合时的适用顺序做出了规定ꎮ (２) 法定情节和酌定

情节ꎮ 韩国刑法除了对累犯、 自首、 自白等法定情节的量刑原则做

出了具体规定以外ꎬ 还以立法的形式对量刑时应当考量的情节做出

了一般性的列举ꎮ 根据 «韩国刑法典» 第 ５１ 条规定ꎬ “量刑时ꎬ 下

列事项应当被考虑: ①犯罪人的年龄、 品行、 智力和环境ꎻ ②与被

害人的关系ꎻ ③犯罪的动机、 手段和后果ꎻ ④犯罪后的情节ꎮ” 这

四类情节因此具有了法定情节的地位ꎮ 但 «韩国刑法典» 第 ５３ 条

还承认考量其他酌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合法性: “如果具有与犯罪的

实施有关的情有可原的情节的ꎬ 可以减轻处罚ꎮ”
１６􀆰 刑事犹豫制度

韩国刑法针对短期自由刑的弊端ꎬ 规定了较为完整的刑事犹豫

制度: (１) 刑罚的暂缓宣告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５９ 条第 １ 款规定:
“在判处 １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有期监禁、 停止资格或者罚金的案

件中ꎬ 如果在适用本法第 ５１ 条规定时具有情有可原的情节并且被告

人悔改表现显著的ꎬ 可以暂缓宣告该判决ꎮ 但具有曾被判处停止资

格或者更重刑罚的犯罪前科者除外ꎮ” (２) 刑罚的暂缓执行ꎮ «韩国

刑法典» 第 ６２ 条第 １ 款规定: “对于判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期

监禁ꎬ 或者 ５００ 万元以下罚金的判决ꎬ 如果考虑本法第 ５１ 条规定的

事项时具有情有可原的情节的ꎬ 可以在 １ 年以上 ５ 年以下的期间内

暂缓执行该判决ꎮ 但该判决是针对其在曾被判处有期监禁或者更重

刑罚的最终判决被执行完毕或者被免除之后 ３ 年内实施的犯罪所作

出的除外ꎮ” (３) 假释ꎮ «韩国刑法典» 第 ７２ 条第 １ 款规定: “执行

徒刑或者监禁者ꎬ 表现良好并且悔改表现显著的ꎬ 在无期已服刑 ２０
年或者有期已服刑期 １ / ３ 后ꎬ 可基于行政当局的法令予以假释ꎮ” 除

此之外ꎬ «韩国赦免法» 还在赦免制度中规定了减刑制度ꎮ
１７􀆰 时效

韩国刑法规定了公诉时效制度和行刑时效制度ꎮ 其中公诉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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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规定在 «刑事诉讼法» 第 ２４９ 条等条款中ꎬ «韩国刑法典» 总

则第三章第七节专门对行刑时效制度作出了规定ꎮ 此外 «韩国关于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罪行的处罚等的法律» 第 ６ 条还规定对种族灭绝

罪、 反人类罪、 战争罪等ꎬ 不受上述公诉时效和行刑时效的限制ꎮ
由于水平所限ꎬ 不当之处ꎬ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ꎮ

陈志军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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